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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

變更機關研商會議 議程 

壹、背景說明 

一、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

不屬第 11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按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

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

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又同

法施行細則第 14條第 1項規定：「依本法第 15條及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編定各種使用地與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編定檢討之作業方式及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部並據此訂頒「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俾直轄

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更正

及檢討變更作業。 

二、本部 106年 5月 16日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該計畫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計畫公告實施

後，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相關作業，

並應於計畫公告後 6 個月內函送文件到本部辦理核備

作業。為利該項工作之進行，本部前以 106年 12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20477 號函檢送｢非都市土地特定

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工作手冊｣（以下簡

稱工作手冊）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有關機關納入

後續辦理相關作業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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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涉及後續

國土計畫法下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該項作業係

屬重大政策，爰後續該類案件將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報告（或討論）；107 年 7 月 19 日本部區域計畫委

員會第 411 次會議並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

理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

之辨理程序，並以 107 年 8 月 17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70813591 號函送辦理程序及查核項目，請直轄市、

縣（市）政府配合辦理（如附件 1-1）。 

四、辦理經過 

（一）新竹縣政府基於本次檢討變更之土地筆數眾多，相關

行政作業業務量龐大等理由，來函向本部申請展延辦

理期限，案經本部展延至 107年 10月 31日，嗣該府

於 107年 11月 13日檢具相關核備文件至本部辦理核

備作業。 

（二）依作業須知第 17點（四）之規定，此類案件本部應會

商有關機關審核，本署以 107年 11月 27日營署綜字

第 1070087586 號函請相關機關提供查核意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及本部地政司分別於 107年 12月 27日

及 107 年 12 月 4 日函復（如附件 1-2），本署亦逐案

檢視查核（如附件 1-3）。 

（三）為檢視本次新竹縣政府辦理檢討變更作業之程序、書

件及內容是否符合規定，爰召開本次機關研商會議予

以釐清，俾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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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查核

情形 

說明： 

一、依新竹縣政府檢附相關資料，本次辦理案件計有 8案，

其中 7 案為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計

1691 筆，面積 131.202259 公頃，包含「芎林鄉竹林

段」、「竹北市竹北段及新埔鎮仰德段」、「竹北市台元

段」、「湖口鄉綠園段」、「湖口鄉汶山段」、「新豐鄉池

和段」及「竹東鎮國王段」等 7 案；其餘 1 案「竹北

市貓兒錠段後面小段」，為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定

農業區，計 1筆，面積 8.3918公頃。 

二、依據本部前開 107 年 8 月 17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70813591號函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函報

本部辦理核備作業時，應一併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檢討變更查核表。就旨案查核情形如下表 1。 

三、有關整體性項目三至六，及個案性項目一、三、四等經

查核尚有需要釐清事項，爰列為本案討論議題。 

 

表 1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查核表 

類別 項目 審核結果 
說明及相

關公文 

中央審查

機關 

整體性 一、本次所送案件類型，是否同

時包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案件？ 

是 

□否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內政部

（營建署） 

二、本案圖、冊（含格式、份數）

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規

定？ 

是 

□否 

 內政部（營

建署、地政

司） 

三、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 □是 提本次會 行政院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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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是否不少於 104年內政

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否 議討論 業委員會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

疑義地區辦理現勘？ 
□是 

□否 

提本次會

議討論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內政部

（營建署

地政司） 

五、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

明會，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

應？ 
□是 

□否 

提本次會

議討論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內政部

（營建署、

地政司） 

六、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如

有不同意意見，是否已協調

整合？ 
□是 

□否 

提本次會

議討論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內政部

（營建署、

地政司） 

個案性 一、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

各該直轄市、縣（市）整體

空間發展構想 

□是 

□否 

提本次會

議討論 

內政部（營

建署） 

二、是否均非屬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之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得申請設施型使用

分區變更區位？ 
■是 

□否 

新竹縣區

域計畫並

未依法完

成新訂/擴

大都市計

畫程序及

公告。 

內政部（營

建署） 

三、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

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

則？ 

□是 

□否 

提本次會

議討論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四、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

是否經妥適處理？ 
□是 

□否 

提本次會

議討論 

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內政部

（營建署、

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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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簡報 

請新竹縣政府說明本次檢討變更內容，項目如下： 

（一）計畫緣起：本次辦理檢討變更緣由。 

（二）檢討變更區位、範圍、筆數及面積。 

（三）辦理經過：包含規劃、工作小組會議、公開展覽及說

明會、專案小組會議等。 

（四）現況分析： 

1.檢討變更範圍內土地之現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

定。 

2.全縣農地資源條件，並標示檢討變更區位。前開農

地資源條件包含： 

(1)山坡地範圍。 

(2)農地分類分級成果。 

(3)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4)農業經營專區。 

(5)農業主管機關輔導農業生產地區。 

(6)養殖漁業生產區。 

(7)土壤鹽化地區。 

(8)土壤礫化地區。 

(9)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之地勢低窪或海水倒灌區

域。 

3.全市（縣）重大建設等分布情形，並標示檢討變更

區位。前開項目包含： 

(1)重大建設計畫之地區（按：已開發完成之重大建

設）。 

(2)工業區、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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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 

(4)都市發展用地（按：指都市計畫範圍內之都市發

展用地，不包含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河川

區及其他非以發展為目的者）。 

(5)環保署公告受汙染場址地區。 

（五）空間發展計畫及構想： 

1.整體空間發展目標。 

2.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區位。 

（六）總量： 

1.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以 106年土地

使用分區為核算基礎，是否不少於 104年度內政統

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2.特定農業區如有少於 104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

面積者，請說明具體理由或例外說明及相關佐證資

料，以及其他協助農業發展或維護農地資源等因應

措施。 

（七）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情形說明： 

1.操作方式：說明各項檢討變更條件之實際操作及套

繪方式。 

2.檢討成果： 

(1)本次檢討變更前後，各鄉（鎮、市、區）特定農

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筆數及面積。 

(2)以鄉（鎮、市、區）或適當個案為單元，逐一製

作檢討變更前後對照圖，並說明其符合作業須知

何項檢討變更條件。 

（八）本部營建署提會討論議題（詳如下列肆、討論事項）

之回應處理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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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議題 

議題一、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是否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整體性項目三） 

說明： 

（一）依據本部訂頒之「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規定，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

農業區面積，應不少於 104年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

面積。 

（二）查 104 年內政統計資料，新竹縣特定農業區面積

11,129.5879公頃、一般農業區面積 1,873.3771公頃，

依據新竹縣政府檢附資料及 106年內政統計資料(106

年新竹縣之特定農業區為 11,128.2218 公頃)，本次

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積少於 104年內政統計之特

定農業區面積。 

 

 104年內政統計

（A） 

（公頃） 

本次檢討變更後

（B） 

（公頃） 

差異情形（B-A） 

（公頃） 

特定農業區 11,129.5879 11,005.411341 -124.176559 

 

（三）請新竹縣政府說明本次檢討變更後特定農業區面積無

法符合 104年內政統計特定農業區總量之具體理由及

事證，並就本署107年9月5日營署綜字第1070066989

號函提供建議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範圍圖資（如附

件 1-4），說明前開範圍是否納入本次檢討變更作業，

並就本次未納入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案件，逐案

或分類說明其理由，並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有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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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提供意見後，提會討論。 

擬辦：按 104年內政統計資料，本次新竹縣政府檢討變更後

之特定農業區面積減少 124.176559 公頃，未符合作

業須知前開規定。因本次所提案件僅 1案且僅 1筆土

地由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請新竹縣政

府就本署 107 年 9 月 5 日營署綜字第 1070066989 號

函提供建議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範圍圖資再予檢

視評估，補充納入本次檢討變更作業，一併變更為特

定農業區，以減少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

面積之落差。 

 

議題二、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原則？

（個案性項目三） 

說明： 

（一）依新竹縣政府檢附相關資料，本次檢討變更共計 8案

（計 1,692筆土地，合計面積 139.594059公頃），特

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共計 7 案（計 1,691

筆土地，合計面積 131.202259公頃），一般農業區檢

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計 1案（計 1筆土地，合計面積

8.3918公頃），均非屬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範圍。 

 
案件類型 編

號 

地段 筆數 面積（公

頃） 

特定農業

區檢討變

更為一般

農業區 

1 芎林鄉竹林段 226 11.54571 

2 竹北市竹北段新

埔鎮仰德段 

47 7.913184 

3 竹北市台元段 103 6.569973 

4 湖口鄉綠園段 464 48.29665 



9 
 

5 湖口鄉汶山段 119 4.919728 

6 新豐鄉池和段 190 25.842371 

7 竹東鎮國王段 542 26.114643 

小計 1,691 131.202259 

一般農業

區檢討變

更為特定

農業區 

8 竹北市貓兒錠段

後面小段 

1 8.3918 

小計 1 8.3918 

合計 1692 139.594059 

 

（二）案經作業單位就案內 8案之檢討變更範圍、區位及是

否符合檢討變更原則逐一檢視後（詳附件 1-3），請新

竹縣政府按下列類型逐一回應說明： 

1.擬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者： 

(1)共通性問題：依新竹縣政府檢附相關資料，案內

擬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者均符合檢討調整為

一般農業區原則（3），請新竹縣政府逐案具體說

明已不具劃定或變更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為何？ 

(2)個案性問題： 

A.屬「面積小於 10 公頃」者：包含編號 2、3、

5等 3案，請新竹縣政府再予補充該 3案是否

符合例外規定後（按：包含配合環境敏感、災

害防免、毗鄰使用分區等事由，且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認定變更後無影響鄰近特定農業

區生產環境或條件者，得不受 10公頃之限制），

提會討論。 

B.屬「區位尚有疑義」者：包含編號 1、6 等 2

案，現況供農業使用面積比例或屬農地分類分

級第 1種農業用地面積比例均未達 80%，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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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為特定農業區，本次件討變更後是否將造

成農地穿孔破碎情形？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就編號 1亦提出審查意見，爰請新竹縣政府

回應後，提會討論。 

C.屬「範圍尚有疑義」者：包含編號 4、7 等 2

案，編號 4全區及編號 7南側未有明顯範圍界

線，是否依道路、溝渠等明顯地形地物邊界劃

設，請新竹縣政府說明；此外，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就編號 7亦提出審查意見，爰請新竹縣政

府一併回應後，提會討論。 

2.擬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者： 

該類型案件僅有編號 8，本案東側及南側均毗

鄰特定農業區，北側毗鄰一般農業區，且土地使用

現況均為從事農業生產情形。請新竹縣政府說明本

案檢討變更範圍之邊界如何劃設，又基於範圍完整

性考量，是否得將北側一般農業區一併納入檢討變

更特定農業區範圍？此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就本

案亦提出審查意見，爰請新竹縣政府一併回應後，

提會討論。 

擬辦：新竹縣政府依決議修正檢討變更案件區位、範圍或再

予補充檢討變更條件等相關說明後，再函送本部辦理

後續作業。 

 

議題三、本次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之辦理程序。 

說明： 

（一）依據本部 107年 8月 17日函示意見，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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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作業程序，包含

「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地區辦理現勘？」、

「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相關意見是否具

體回應？」、「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如有不同意意

見，是否已協調整合？」（以上為整體性問題）、「是否

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經妥適處理？」（個案性

問題）等。 

（二）請新竹縣政府就前開整體性問題加以回應外，並針對

人民陳情意見逐一說明處理情形。 

擬辦：新竹縣政府依決議修正後，續函送本部辦理後續作業。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附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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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辦理非都市土地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之辦理程序及查核項目 

一、辦理程序： 

（一）本部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該計畫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

規定，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並應

於前開計畫或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 6 個

月內函送本部，且直轄市、縣（市）政府函送案件應同時

包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等二類案件，並

以全市（縣）一次性辦理為原則。 

（二）為使本次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更為

周延，後續辦理程序，除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製作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定圖及清冊，辦理公

開展覽及說明會、專案小組審議、由本部函請有關機關提

供審核意見外，並將逐案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或

討論）後，本部再據以辦理核備或不予核備作業。 

（三）為加速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效率，將由本部先行召開

機關研商會議，釐清相關行政疑義作業後，再組成本部區

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進行審查，並俟獲致具體結論後，

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或討論）（詳如圖 1）。 

（四）依據本部 102 年 9 月 6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9060 號函說明

五略以：「……（二）本案如納入新北市區域計畫，並指定

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貴府可依上開說明三，採

『階段性方式』提出申請，由本部逕簽報同意將『特定農

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免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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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審議」，故如新北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所報案件，係屬

新北市區域計畫及臺中市區域計畫中所提「新訂或擴大都

市計畫」或「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案件，因各該案件

均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就其全市宜維護農地面積總量進

行審議確認，是以，本部後續將以書面徵詢有關機關意見

後，逕予辦理核備作業，免辦機關研商會議、區委會專案

小組會議及區委會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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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辦理流程 

（五）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各該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按：109年 4月 30 日），辦理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為

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

定圖及清冊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專案小組會議審議 

報中央核備 

徵詢有關機關意見 

核備 

公告及通知 

區委會大會 

依作業須知規定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土地使用編定圖及清冊 

經地政、農業、都市發展(或城鄉發展)等有

關機關（單位）所組成之工作小組確認同

意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成果 

依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規定，辦理特定農業

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縣市有關機關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縣市地政事務所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機關研商會議 

不予核備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縣市地政主管機關 

內政部 

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 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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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相關作業順利於

108 年底前辦理完成，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將核備文

件函送本部後，將依據下列各點管控辦理進度（詳如圖 2）： 

1.本部營建署徵詢有關機關意見：直轄市、縣(市)函送本

部後，本部營建署將於 2週內徵詢有關機關意見。

2.有關機關意見回復：請有關機關於 4週內回復審查意見。

3.本部營建署召開機關研商會議：本部營建署將受理後 4

週內召開機關研商會議。

4.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本部營建署將於有關機關意

見回復及前開機關研商會議後 2 週內，彙整相關意見函

送直轄市、縣（市）政府，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文到 4週內完成補正。

5.召開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本部營建署將於收到前

開補正資料 4 週內，召開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如

有關機關無意見或前開機關研商會議無應配合修正事項

者，本部營建署將於機關研商會議後 4 週內，召開本部

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

6.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

前開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文到 4週內完成補正。

7.提本部區委會大會：

(1)本部營建署將於收到前開補正資料 4 週內，提本部區

委會大會報告，惟如會議過程有委員認有深入討論之

必要者，將調整為討論案。 

(2)如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決議無應配合修正事項者，本

部營建署將於專案小組會議後 4 週內，提本部區域計

畫委員會大會報告(或討論)。 

8.核備：本部（營建署）將前開區委會大會紀錄確認後 2

週內辦理核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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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補正者，以簡報或其

他書面資料補充說明為原則，並俟本部區委會大會決定

後，再行辦理土地清冊及相關圖說修正作業。

圖 2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流程及時間 

直轄市、縣(市)函送本部 

徵詢有關機關意見 

函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 

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到營建署 

本部召開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 

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 

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到營建署 

提本部區委會大會 

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 

直轄市、縣(市)政府補正到營建署 

核備 

需要補正？ 

需要補正？ 

需要補正？ 

需要 

不
需
要 

需要 

不
需
要 

需要 

不
需
要 

2 週內 

4 週內 

2 週內 

4 週內 

4 週內 

4 週內 

2 週內 

4 週內 

2 週內 

4 週內 2 週內 

4 週內 有關機關意見到營建署 本部召開機關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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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又為使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過程，更為周延瞭解案件

內容，故後續本部召開機關研商會議及本部區域計畫委員

會相關會議時，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至少說明下列事

項： 

1.計畫緣起：本次辦理檢討變更緣由。

2.檢討變更區位、範圍、筆數及面積。

3.辦理經過：包含規劃、工作小組會議、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專案小組會議等時間等。

4.現況分析：

(1)檢討變更範圍內土地之現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 

(2)全市（縣）農地資源條件，並標示檢討變更區位。前

開農地資源條件包含： 

A.山坡地範圍。 

B.農地分類分級成果。 

C.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 

D.農業經營專區。 

E.農業主管機關輔導農業生產地區。 

F.養殖漁業生產區。 

G.土壤鹽化地區。 

H.土壤礫化地區。 

I.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之地勢低窪或海水倒灌區域。 

(3)全市（縣）重大建設等分布情形，並標示檢討變更區

位。前開項目包含： 

A.重大建設計畫之地區（按：已開發完成之重大建設）。 

B.工業區、科學園區。 

C.高鐵特定區、國（省）道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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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都市發展用地（按：指都市計畫範圍內之都市發展

用地，不包含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及

其他非以發展為目的者）。 

E.環保署公告受汙染場址地區。 

G.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按：已公告實施者）

劃設之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得申

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等。 

5.空間發展計畫及構想：

(1)整體空間發展目標。 

(2)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區位。 

6.總量：

(1)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以 106 年土地使

用分區為核算基礎，是否不少於 104 年度內政統計之

特定農業區面積。（例如：104年特定農業區面積為 A，

106年特定農業區為 B，本次檢討變更後增加或減少特

定農業區面積為 C，則 B+C ≧ A） 

(2)倘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主管單位確認面積少

於 104 年度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者，請於函送

本部時述明具體理由或例外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以

及其他協助農業發展或維護農地資源等因應措施。 

7.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情形說明：

(1)操作方式：說明各項檢討變更條件之實際操作及套繪

方式。 

(2)檢討成果： 

A.本次檢討變更前後，各鄉（鎮、市、區）特定農業

區及一般農業區筆數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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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鄉（鎮、市、區）或適當個案為單元，逐一製作

檢討變更前後對照圖，並說明其符合作業須知何項

檢討變更條件。 

8.本部營建署提會討論議題之回應處理意見。

二、查核項目 

為使後續審議標準具有一致性，本部營建署依據「修正

全國區域計畫」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

用地作業須知規定，研擬查核項目如表 1，後續採逐案查核方

式處理（即一案一表），作為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其土地

使用分區得否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參考條

件： 

表 1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查核表 

類別 項目 審核結果 
說明及相關

公文 

中央審查機

關 

整體性 一、本次所送案件類型，是否同時包

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

般農業區案件？ 

□是

□否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內

政部（營建

署） 

二、本案圖、冊（含格式、份數）及

相關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是

□否

內政部（營

建署、地政

司） 

三、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

是否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

特定農業區面積？ 

□是

□否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

地區辦理現勘？ □是

□否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內

政部（營建

署地政司） 

五、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

會，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應？ 
□是

□否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內

政部（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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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地政司） 

六、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如有不

同意意見，是否已協調整合？ □是

□否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內

政部（營建

署、地政司） 

個案性 一、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各該

直轄市、縣（市）整體空間發展

構想 

□是

□否

內政部（營

建署） 

二、是否均非屬直轄市、縣（市）區

域計畫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

畫、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

區位？ 

□是

□否

內政部（營

建署） 

三、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

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 

□是

□否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四、是否有陳情意見？又其意見是否

經妥適處理？ □是

□否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內

政部（營建

署、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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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1 農2 農3 農4 農業使用 建築使用 其他使用 範圍是否妥適 區位是否妥適 是否符合檢討變更 說明

1 芎林鄉竹林段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226 11.54571 0.03% 0.00% 0.00% 98.13% 68.16% 25.78% 6.06%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本案以道路為界，並參

考農地分級分類成果劃設範圍，

範圍尚屬恰當。

2.區位：本案四周均為特定農業

區，區位仍應再評估。

3.原則：案內大部分為農4，惟現

況多為農業使用，請新竹縣政府

說明已不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

業區之原則為何。

4.其他：是否有檢討變更為一般

農業區的必要性，請新竹縣政府

再予評估。

2 竹北市竹北段新埔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47 7.913184 3.32% 23.31% 17.05% 0.00% 26.89% 63.15% 9.96%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本案未有明顯範圍界線

，是否依道路、溝渠等明顯地形

地物邊界劃設，請新竹縣政府再

予說明。

2.區位：部分毗鄰竹北(含斗崙地

區)都市計畫及鄉村區，區位尚屬

洽當。

3.原則：請新竹縣政府說明已不

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之原

則為何。

4.其他：面積未達10公頃，請新

竹縣政府再予補充是否符合例外

規定。

3 竹北市台元段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103 6.569973 0.00% 0.00% 98.08% 0.00% 41.37% 46.13% 12.50%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本案以道路為界，並參

考農地分級分類成果劃設範圍，

範圍尚屬恰當。

2.區位：毗鄰竹北(含斗崙地區)

都市計畫，區位尚屬洽當。

3.原則：請新竹縣政府說明已不

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之原

則為何。

4.其他：面積未達10公頃，請新

竹縣政府再予補充是否符合例外

規定。

4 湖口鄉綠園段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464 48.29665 0.15% 96.33% 0.00% 0.00% 12.89% 62.36% 24.75%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未有明顯範圍界線，是

否依道路、溝渠等明顯地形地物

邊界劃設，請新竹縣政府說明。

2.區位：西側毗鄰鄉村區，另3側

為特定農業區，但面積達一定規

模以上，區位尚屬洽當。

3.原則：請新竹縣政府說明已不

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之原

則為何。

農地分級分類 國土利用現況調查 初核意見
案號 案名

檢討變

更前

檢討變

更後
筆數 面積

附件1-3



5 湖口鄉汶山段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119 4.919728 0.00% 0.00% 66.51% 0.00% 35.07% 18.57% 46.36%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本案未有明顯範圍界線

，是否依道路、溝渠等明顯地形

地物邊界劃設，請新竹縣政府再

予說明。

2.區位：本案畸零分散夾雜於鄉

村區、工業區及一般農業區，請

新竹縣政府說明區位選定原則。

3.原則：請新竹縣政府說明已不

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之原

則為何。

4.其他：面積未達10公頃，請新

竹縣政府再予補充是否符合例外

規定。

6 新豐鄉池和段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190 25.842371 0.00% 96.48% 0.00% 0.00% 3.61% 74.80% 21.59%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本案以道路為界，並參

考農地分級分類成果劃設範圍，

範圍尚屬恰當。

2.區位：四周均為特定農業區，

是否造成農地穿孔破碎等情形，

請新竹縣再予說明。

3.原則：請新竹縣政府說明已不

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之原

則為何。

7 竹東鎮國王段
特定農

業區

一般農

業區
542 26.114643 0.00% 0.00% 35.37% 54.34% 38.95% 31.27% 29.78%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南側未有明顯範圍界線

，是否依道路、溝渠等明顯地形

地物邊界劃設，請新竹縣政府說

明。

2.區位：西側毗臨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特定區計畫，北側部分毗鄰

竹東(頭重、二重、三重地區)都

市計畫，區位尚屬洽當。

3.原則：請新竹縣政府說明已不

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之原

則為何。

8 竹北市貓兒錠段後
一般農

業區

特定農

業區
1 8.3918 6.97% 0.15% 0.00% 0.00% 93.37% 0.01% 6.63%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是

□建議調整

1.範圍：本案僅1筆土地，北側毗

鄰一般農業區且現況為農業使用

，請新竹縣政府評估將北側非屬

河川區域之一般農業區一併納

入。

2.區位：東側及南側毗鄰特定農

業區，區位尚屬洽當。

3.原則：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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